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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法庭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机制，运用法治化方式和数字化手段，聚集法治及

其本土解纷资源，将司法载体和触角向村社最基层延伸。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当前共享法庭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其自身建设尚未充分展现基层治理的应有职能，法律人才队伍建设遭遇多元化

难题，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亦陷入一系列困境。为积极应对上述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司法需求，结合实际

情况，因地制宜地建设和完善共享法庭机制；同时，需精准定位共享法庭工作人员的职能，多元强化法

律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整体素质与专业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多元化驱动各项机制创新，推动配套制度

的革新与完善，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以此实现共享法庭机制的全面完善与提升，进而推动

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的蓬勃发展，书写中国之治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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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for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in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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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the shared court utilizes legal and digital means to gather legal and local dispute resolution 
resources, extending the judicial carrier and tentacl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villages and com-
munitie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hared court is facing mul-
tiple challenges in its actual operation: its own construction has not fully demonstrated the ex-
pected function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talent team has encoun-
tered difficulties in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supporting systems has also 
fallen into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To actively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judicial needs, combine them with actual situations, and construct and improve 
shared court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accu-
rately define the roles of shared court personnel, diversif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talent teams, and enhance overal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we should diversify our approaches to drive innovative mechanisms,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m-
provement of supporting systems, and establish a mor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institutional frame-
work. This will lead to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he shared court sys-
tem, thereby fostering robust development i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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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纠纷数量呈爆炸式、几何式增长，矛盾种类复杂化、多态化发

展，民事司法领域“诉讼爆炸”的景象成为当下基层法院面对的不争事实[1]。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

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中着重指出，要推动执法重心向市县两级政府下移，加大执法人员、经费、

资源等向基层倾斜力度，坚持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联动工作体系[2]。 
共享法庭以提升群众的幸福度和满意度为落脚点，以“不增编、不建房、快落实、广覆盖”为原则，

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以“一块屏、一根网线”实现全村镇社区、行业组织的覆盖[3]。概念自 2021
年诞生，距今已近三年，但笔者通过文献检阅发现，学术界及相关专业人士对于共享法庭的研究与探讨

较少。 
目前共享法庭的学术研究存在一片蓝海，笔者从浙江的“共享法庭”建设切入，通过对基层治理法

治化背景的研究，寻找出共享法庭的建设障碍并逐一突破。同时，笔者对共享法庭机制构建障碍进行了

系统的总结，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浙江的“共享法庭”机制深入建设构建出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

理论体系，进一步在推行优化创新方案的基础上推动共享法庭机制在全国的推广应用。 

2. 共享法庭的运行模式 

根据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共享法庭”建设健全“四种融合”城乡基层治

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共享法庭运行的基本模式分为三类：分别是村社共享法庭、镇街共享法

庭和特设共享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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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村社共享法庭 

村社共享法庭依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基层行政村(社区)及部分较大自

然村设立，作为基本单元。 
Y 法院 P 村共享法庭是笔者调研过程中唯一的村社共享法庭，其受理的案件多涉及民间借贷、离婚

财产分割等民事纠纷。在乡村人情社会的背景下，村社共享法庭能够充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充分发挥

调解功能，以一种“礼 + 德 + 法”的方式巧妙化解纠纷。然而，其劣势也非常明显，即受案范围模糊，

能动性差，专业司法人员缺乏等问题亟待解决。 

2.2. 镇街共享法庭 

镇街共享法庭依托乡镇(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治中心)或人民法庭、派出所及其联勤警务站、

司法所等派出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共享法庭，作为基本设置。 
Z 市 F 镇人民法院共享法庭属于镇街共享法庭。通过与法院间的密切联系与联动，法庭能够及时介

入纠纷，进行调解，从而减少诉讼的发生，缓解了基层压力。同时，其以司法人员为主体，以社会组织为

辅，积极发挥了其桥梁的作用。然而，和下述共享法庭一样，在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上，仍存在缺陷。 

2.3. 特设共享法庭 

特设共享法庭依托金融、保险、邮政等营业服务网点，或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调解委员会、

调解组织、行业协会、仲裁协会、律所等机构、组织设立特设共享法庭，作为功能延伸、重要支撑。 
Y 市法院共享法庭(某某诉调对接中心服务站)作为特设共享法庭，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该共享法庭将诉调对接的机制从线下转换到线上，同共享法庭相融合，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全

面推进资产的多元化，从而实现 Y 地区的知识产权纠纷的全流程跨区域跨层级化解，以护航世界小商品

之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他们的做法也从强化数字赋能、强化机制建设、强化司法服务三个方面为笔

者提供了新思路。 
笔者通过四市十地的调研走访，确定了数个核心问题，将从共享法庭的自身建设、共享法庭的队伍

建设两个方面对共享法庭的建设与完善展开进一步的探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希望能够为共

享法庭的未来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助力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3. 共享法庭建设的现实困境 

3.1. 自身建设：未充分发挥基层治理职能 

3.1.1. 受案范围不清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保障和多元利益冲突问题

更加突出，“诉讼爆炸”成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司法难题[4]。“共享法庭”这一概念

的提出亦是政府为应对案多人少的矛盾，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一站式基层治理，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调研发现，共享法庭的案源主要分为两个渠道：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邀请。值得关注的是，

当前法院邀请仍是共享法庭的主要案件来源，这一现象反映出共享法庭在群众中的普及率和信任度仍有

待提升。村社共享法庭处理的案件多聚焦于民间借贷、离婚财产分割等基础民事纠纷。 
但是当前对于共享法庭的受案范围并未出台明确规定，能受理什么案件，能调解什么纠纷，大多靠

庭务主任的个人判断。模糊地处理区域内纠纷容易导致司法资源的无效配置，不利于为当事人提供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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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司法服务，与共享法庭实现“家门口的正义”的初衷背道而驰。同时来源过于单一的案源范围和

法院主导型模式使其在案件处理上依然停留在基础民事矛盾上，共享法庭的能动性并未得到完全发挥。 

3.1.2. 职能定位不明 
共享法庭基于“不增编，不建房”的原则，建设形式多为挂牌设立，可以看作共享法院嵌入所依托

的主体中，从而实现“共享”属性。 
以依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设共享法庭为例，共享法庭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现有办公场所。从外部

看，共享法庭与调解组织浑然一体。其次共享法庭仅对当前司法制度进行改良，依附于现存司法制度。

调解组织固有制度为主导，共享法庭为辅助角色。该“共享”看似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一方面，共

享法庭机制与调解组织的工作职能、业务交叉，另一方面，二者的平衡点尚较为模糊，共享法庭在基层

治理中担当的角色亦未明确[5]。共享法庭过于模棱两可的定位，职能地位的虚化使其实际并未脱离出前

身的“微法庭”或调解组织中，实现职能定位的转变。实际上从空间、结构到职能定位的高度重合，使共

享法庭与调解组织之间产生职能定位模糊的问题。 

3.1.3. 法庭虚设空置 
目前，共享法庭虽已经实现浙江省内广覆盖，在村、镇，市共设置了 2.7 万个共享法庭，但是空设、

虚设的现象层出不穷。其关键问题在于没有把握好基层司法需求。实践中不同地域范围和人口密度的社

区之间工作量差距较大，但人员配置却相差无几。乡村地区司法需求较少，整体案件量少，不需要每个

村都设置共享法庭，过多的共享法庭不仅增加人员压力，浪费基层治理资源，而且激化共享法庭重形式，

轻内容的矛盾。 

3.2. 队伍建设：法律人才队伍面临多元挑战 

3.2.1. 司法人员与行政人员的职能重合 
村社共享法庭是依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设立的共享法庭，现实司法中，

基于共享法庭“不增编”的原则，只能反复利用现有基层治理资源，其设置上不乏出现行政人员担任庭

务主任的情况。并且由于庭务主任多为兼任，既要担任本职工作的角色，又要作为社会治理者而出现，

一方面其本就负荷的工作量，易降低对共享法庭事务的权重，另一方面其是否会面临角色属性的冲突，

混淆二者的边界。同时在实际司法中，被赋予了行政性的庭务主任身份易导致将当事人置于弱势一方，

最终，乡村司法过程便将沦为当事人与各种权力之间博弈与妥协。 
动员更多社会调解力量向前端疏导用力，力求从源头化解纠纷，实现对诉讼增量的控制是共享法庭

机制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机制架构还是司法权的特殊性质出发，法院都应进一步明晰自身参与者而非

主导者的定位。裁判权的特殊性带来了法官的高度职业性，这要求法官在具有专业能力的同时，需要严

格遵守职业伦理准则，以此确保司法的权威和公正[6]。因此法院参与共享法庭同样极易陷入违背司法中

立的理论质疑，甚至存在诸多“异化”风险。过于要求法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引导作用，必然会模

糊司法与行政之间的权界，削弱司法的权威性[7]。倘若不明确法官作为司法裁判者的中立地位，划清参

与的界限，法官在共享法庭中的过度介入也必然滑落法官司法角色错位的深渊。 

3.2.2. 与职业法官之间的联系不足 
村社共享法庭的庭务主任由乡镇(街道)干部、村居干部等干部担任，大多缺少专业法律知识或调解经

验。基于共享法庭“不增编”的原则，只能反复利用现有基层治理资源，因此庭务主任多为兼任，既要担

任本职工作的角色，又要作为社会治理者而出现，其本就负荷的工作量，易降低对共享法庭事务的权重，

同时缺少相应的工作补贴，庭务主任的工作成果只能转化成冰冷的统计数据，极大影响其工作热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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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法官之间的联系不足。 
另一方面基层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投入基层治理司法资源相对有限[8]。以绍兴市为

例，目前绍兴市设立了近 2400 个共享法庭，而绍兴市人民法院员额法官与法官助理总共不过 490 人，理

论上讲平均每位法官要对接 4.96 接近 5 个共享法庭。基层法院本就存在“案多人少”的问题，法官又被

给予太多的附加功能与使命期待[9]，在原有制度下办案压力过大的现状尚未解决，又增加共享法庭这一

渠道，司法资源不足、法官负荷增加等问题日益凸显。 

3.2.3. 专业司法人员短缺 
共享法庭兼具司法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功能，基于当事人实用主义的需要，共享法庭形成以调解属

性为中心的模式，将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便捷手段。但实际司法中，因为专业司法人员短缺，共享法庭

在乡村司法中面临着司法和治理的摩擦，使司法服务与基层治理二元效能发挥受到影响。 
以村社共享法庭为例，其庭务主任大多缺少专业法律知识或调解经验，一方面意味着在案件处理中

需要借助法院力量，无法真正实现分担基层司法压力，原有制度下办案压力过大的现状尚未解决，又增

加共享法庭这一渠道，导致司法资源不足、法官负荷增加等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民间概念和习惯

时常出现于乡土纠纷之中，其中也包含落后的“当地共识”。若庭务主任本身不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

在法院投入基层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调解过程就成为了庭务主任的“一言堂”，导致当事人无法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 
以上现象导致共享法庭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主张解决纠纷；另一方面，在目

标导向上，倡导规则之治[10]。村社共享法庭的司法侧重追求“治理”，缺乏司法的规范化与专业化，专

业司法人员的短缺却难以提供有效的司法供给，只会加剧非司法化的特征。 

4. 共享法庭建设的完善路径 

4.1. 自身建设完善：深析需求，因地制宜 

4.1.1. 扩大精细化受案范围 
基层治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案件数量急剧攀升。而共享法庭作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要

创新机制，亟需主动拓展其职能边界，以枫桥经验为导向，强化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4], p. 109)。
因此，共享法庭应积极拓宽受案范围，将更多元化的矛盾纠纷纳入其处理视野，进一步细化工作机制。 

例如，在民事矛盾纠纷中，夫妻离婚案件的调解往往涉及家庭伦理和情感纠葛，处理时尤为棘手。

共享法庭应凭借其独特的调解机制，为当事人提供更加温和的解决途径，帮助重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同

时，对于那些未构成轻伤的打架斗殴案件，共享法庭应及时地调解，有效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

对于公益诉讼案件，共享法庭也应利用其专业的法律服务手段，推动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扩大受案范围的同时，共享法庭还需注重精细化建设。可根据案件来源、性质、复杂度等因素，

在共享法庭内部设立专门的各类调解庭，以便其能够更为精细地处理各类案件，满足不同当事人的多元

化需求。 

4.1.2. 增设特设共享法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

要求[11]。而增设各类兼具便捷性与专业性的特设共享法庭，无疑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准确法庭定

位的鲜明表现。 
在发展特设共享法庭的过程中，需要秉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围绕特定区域、核心产业、重点领域，

灵活地设置不同类型的特设共享法庭。例如，义乌市共享法庭的设立，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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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站聚焦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核心领域，通过强化数字赋能、加强机制建设、整合多方资源等方式，构

建起一个集诉讼、调解、咨询、宣传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它不仅为知识产权纠纷的当事

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解决途径，更有效了区域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在特设共享法庭增设的进程中，应当持续聚焦当地社会发展中关键问题，确保这一制度创新

能够精准对接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其增设应密切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与根本需求，进而实现区域行业

的治理能力提升。 

4.1.3. 依需适配设立法庭 
在深入群众、精准把握司法需求的背景下，当前共享法庭的建设呈现出一种泛滥化的趋势，几乎实

现了“一村一镇街一共享法庭”的广泛覆盖。然而，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民众

法律意识等因素均存在差异，导致其对司法服务的需求亦有所不同。因此，共享法庭的建设不应盲目追

求数量的增长，而应从“多设”向“精设”转型，以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具体而言，共享法庭的设立应当依据各地区的实际司法需求进行适配。这要求管辖法院对各地区的

案件处理数量、民众满意度等关键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科学的方法评估该地区的司法服务需求水平。

对于司法需求相对较少的地区，可以考虑与附近具有相似自然历史、地理风俗的地区进行合并，通过整

合司法资源，壮大已有共享法庭的规模，从而更好地辐射并满足这些地区的司法需求。 
此种依需适配的设立策略，有助于确保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加合理、高效地利用，从而发挥共享

法庭作为建设法治社会、打造法治乡村最小单位的重要作用[12]。同时，通过优化共享法庭的布局与结构，

可以进一步提升司法服务的便捷性与可及性，为构建更加公正、高效、便民的司法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2. 队伍建设优化：精确定位，全面强化 

4.2.1. 精确共享法庭人员职能定位 
共享法庭因其贴近民众、深谙地方社情民意并能就地解决争端的特点而独具优势，应全力利用其独

特优势，主动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以促进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有机结合与发展[13]。而在共享法

庭的实践中，其坚守的“不增编”运营原则对人员配置与职能界定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一个明显的表

现就是行政人员经常性地兼任庭务主任的职位。此类兼任情况不仅会对共享法庭的职能执行产生不利影

响，还可能导致人员定位模糊和职能重叠，进而影响司法的公正性。 
为确保共享法庭高效且公正地运转，首先需要明确地界定法庭人员的具体角色与职责。即便是兼任

的行政人员，在处理司法案件时也必须严格遵循司法程序，秉持独立、公正、专业的原则，以保障调解

决策的准确性和公信力。同时，共享法庭应建立起一套定期的角色评估与反馈体系，为相关人员提供精

准的定位。此外，该反馈机制能够让法庭人员清晰认识到自身的工作实绩及需改进之处，进而持续提升

其专业素养与工作能力[14]。并且，还可以借助数字化的信息应用平台，实现对调解过程全面有效的监管，

以此不仅能够切实保障普通民众在司法程序中的平等权益，还能通过高效的信息处理提升调解效率。 

4.2.2. 加强与管辖法院之间的联系 
为了提升共享法庭的运作效率与专业性，加强与管辖法院之间的紧密联系显得尤为重要。共享法庭

是党委牵头、法院主推、各部门协同合力，打破传统人民法院服务乡村振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将

司法服务载体和触角向村社最基层延伸的创新机制([12], p. 116)。因此，在司法与基层双向协同治理的框

架内，共享法庭与管辖法院之间联系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因此，应建立一套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确保共享法庭与管辖法院之间信息的无缝对接。在此基础

上，管辖法院应定期对共享法庭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通过传授法律知识、分享审判经验等方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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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务主任、调解员等基层法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让这些法治带头人成为连接法院与基层群众的桥梁。 

4.2.3. 引入社会法律力量支持 
针对庭务主任和联系法官普遍面临工作量过大的问题，需要充分利用社会法律资源，扩大专业队伍

规模。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与地区内的高等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了“庭校合作机制”。激励在校法学

学生参与实际的纠纷解决过程，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期望其在未来能逐步成为“法治带头人”。 
第二，打造综合性的“人才储备库”，引入社会法律力量支持。积极吸纳各地区的专业律师和其他

法律专业人士，以及妇联、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形成一支专业知识精湛的法治队伍。并设置了

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激发社会法律人士的积极性，以保障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构建共享法庭与调解委员会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以期实现调解委员会在共享法庭的全面进

驻。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难以实现专职人员配备，可以采取轮值制度或利用视频连线等现代技术

手段，有效地分流和处理纠纷业务，尽力将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5], p. 149)。通过上述举措的实施，不仅

能够大幅提升了基层应对复杂案件的处理能力，也有效地推动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5. 结语 

在基层治理法治化深受重视的今天，如何规范公共法律服务、满足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是全社

会都关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立足共享法庭这一项创新机制，着眼于实现司法服务便捷化、高效化

及普惠化的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探索。在实际运行中，共享法庭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问题，包括自

身建设不足、专业队伍建设滞后等，不仅限制了共享法庭功能的发挥，也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的

信任度。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针对性建议与优化路径。在资源配置层面，需进一步细化

共享法庭的职能定位，确保其能够精准对接基层司法需求，有效避免资源的错配与浪费。同时，应强化

共享法庭与职业法官之间的沟通协作机制，积极引入社会法律力量，以提升法庭的专业化水平和整体效

能。共享法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的配套制度建设，需建立健全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确保共享法庭

的设立与撤销能够灵活适应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 
基层治理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司法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

同努力与持续推动。未来，笔者将继续立足共享法庭这个“小支点”，深化共享法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探索，撬动基层治理“大杠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层社会长治

久安筑牢法治基石，书写“中国之治”更加绚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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